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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1 日 

農漁字第 1071336928 號 

主  旨：預告修正「漁船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件

二、第二十九條附件四、第三十一條附件五。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修正依據：遠洋漁業條例第六條第二項、第十條第二項、第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四

條第二項。 
三、 「漁船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件二、第二十

九條附件四、第三十一條附件五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網

址：http://www.coa.gov.tw）「公告」專區，及本會漁業署漁業資訊服務網（網址：http:// 
www.fa.gov.tw）「漁業法令」之「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專區。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二)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一路 1 號。 
(三) 電話：(02)23835918。 
(四) 傳真：(02)23327396。 
(五) 電子郵件：shihhsun@ms1.fa.gov.tw。 

主任委員 林聰賢 

 



 
 

 

「漁船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一月

二十日訂定發布，再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日修正。現為強化漁業管理，

有必要增加對海上轉載之監控，另配合漁船作業實務及國際漁業組織新增

不得丟棄漁獲及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之規範，爰擬具「漁船赴北太平洋從

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件二、第二十九條附件

四、第三十一條附件五修正草案，共計修正八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國際漁業組織規定，新增所捕秋刀魚漁獲不得丟棄之規定。(修正

條文第二十一條) 

二、新增轉載秋刀魚漁船漁獲物之非我國籍運搬船、加工船及加工船附屬

運搬船應每小時回報一次船位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三、為強化管理，修正不予許可海上轉載之情形。(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四、明確規定免報送轉載漁獲確認書之適用主體為運搬船之經營者及船

長。(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五、修正國外港口卸魚漁獲物以貨櫃船運送至國內港口者，始應依限通報

主管機關。(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六、配合國際漁業組織規定，增訂可指派觀察員之單位。(修正條文第四十

條、第四十一條) 

七、修正高風險漁船一年內未有違規情事者，解除高風險漁船管理措施。

(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183 期  20180926  農業環保篇 

 

漁船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件二、第二十九條

附件四、第三十一條附件五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秋刀魚漁船捕

獲之漁獲，除秋刀魚應全

數保留，不得丟棄外，其

餘無經濟價值或無使用價

值之非秋刀魚魚種，應即

丟棄，並將丟棄數量記載

於漁撈日誌。 

第二十一條  秋刀魚漁船捕

獲無經濟價值或無使用價

值之魚種，應即丟棄，並

將丟棄數量記載於漁撈日

誌。 

配合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NPFC)之「秋刀魚養護管理

措施」新增不得丟棄秋刀魚

之規定，爰修正第一項文字

。 

第二十六條  轉載秋刀魚漁

船漁獲物之運搬船，應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取得作業許可之我國

籍運搬船。 

二、列名在北太平洋漁業

委員會漁船註冊名單

，且安裝符合主管機

關所定規格之船位回

報器，並至少每小時

自動回報一次船位至

受託專業機構之非我

國籍運搬船。 

轉載秋刀魚漁船漁獲

物之加工船及加工船附

屬運搬船，應列名在北太

平洋漁業委員會漁船註

冊名單，且安裝符合主管

機關所定規格之船位回

報器，並至少每小時自動

回報一次船位至受託專

業機構。 

第二十六條  轉載秋刀魚漁

船漁獲物之運搬船，應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取得作業許可之我國

籍運搬船。 

二、列名在北太平洋漁業

委員會漁船註冊名單

之非我國籍運搬船。 

轉載秋刀魚漁船漁獲

物之加工船及加工船附

屬運搬船，應列名在北太

平洋漁業委員會漁船註

冊名單。 

為掌握轉載秋刀魚漁船漁獲

物之非我國籍運搬船、加工

船及加工船附屬運搬船之動

態，避免其涉及非法、未報

告及不受規範漁業行為，爰

規定非我國籍運搬船、加工

船及加工船附屬運搬船應裝

設船位回報器並自動回報船

位。另考量我國籍漁船均已

每小時自動回報一次船位，

非我國籍運搬船、加工船及

加工船附屬運搬船亦應採取

相同回報頻率。 

第三十二條  秋刀魚漁船、

運搬船或加工船當航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

關不予許可海上轉載： 

一、船位回報器故障未修

復。 

二、有具體事證足認其涉

有本條例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四款至第十四

第三十二條  秋刀魚漁船、

運搬船或加工船當航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

關不予許可海上轉載： 

一、船位回報器故障未修

復。 

二、有具體事證足認其涉

有本條例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四款至第十四

一、為管控漁船海上轉載，

如漁船申請轉載之漁獲

量有逾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差值之情形，當航次

作業即可能涉及電子漁

獲回報不實之違規，有

必要限制其海上轉載，

爰將現行第二項第二款

移列至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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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款或第十八款所定之

重大違規行為之一。 

三、申請轉載總量，超過

電子漁獲回報之百分

之二十。 

申請轉載之漁獲物作

業期間，秋刀魚漁船、運

搬船或加工船疑似有未經

許可進入他國管轄海域作

業之情形者，主管機關得

不予許可海上轉載。 

款或第十八款所定之

重大違規行為之一。 

    秋刀魚漁船或運搬船 

當航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海 

上轉載： 

一、申請轉載之漁獲物作

業期間疑似有未經核

准進入他國管轄海域

作業情形。 

二、申請轉載總量，超過

電子漁獲回報之百分

之二十。 

二、現行第二項第一款修正

為第二項，並酌修文字

；另考量加工船依修正

條文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亦有定時回報船

位義務，主管機關已可

掌握加工船動態，爰將

加工船納入第二項規範

對象，以強化管理。 

第三十五條  運搬船接受漁

獲物轉載時，應區分各秋

刀魚漁船之漁獲物，並填

寫轉載漁獲物確認書(附

件六)。 

漁獲物轉載完成後三

個工作日內，秋刀魚漁船

及運搬船之經營者或船

長應分別向主管機關報

送轉載漁獲物確認書。但

秋刀魚漁船及運搬船皆

為我國籍者，運搬船之經

營者或船長免報送轉載

漁獲物確認書。 

第三十五條  運搬船接受漁

獲物轉載時，應區分各秋

刀魚漁船之漁獲物，並填

寫轉載漁獲物確認書(附

件六)。 

漁獲物轉載完成後三

個工作日內，秋刀魚漁船

及運搬船之經營者或船

長應分別向主管機關報

送轉載漁獲物確認書。但

秋刀魚漁船及運搬船皆

為我國籍者，運搬船免報

送轉載漁獲物確認書。 

為明確免報送轉載漁獲物確

認書之適用主體，酌修本條

第二項文字，其餘未修正。 

第三十六條 秋刀魚漁船之

漁獲物進入國內外港口卸

魚，應由下列人員依期限

填具卸魚預報表（格式如

附件七），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申請期限之末日為

例假日時，應提前於例假

日前一工作日提出：  

一、秋刀魚漁船卸魚：經

營者或船長，最遲於

本船預定卸魚日前三

日。 

二、秋刀魚漁船卸魚後裝

櫃交貨櫃船運送：秋

刀魚漁船經營者或船

長，最遲於本船預定

第三十六條 秋刀魚漁船之

漁獲物進入國內外港口卸

魚，應由下列人員依期限

填具卸魚預報表（格式如

附件七），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申請期限之末日為

例假日時，應提前於例假

日前一工作日提出：  

一、秋刀魚漁船卸魚：經

營者或船長，最遲於

本船預定卸魚日前三

日。 

二、秋刀魚漁船卸魚後裝

櫃交貨櫃船運送：秋

刀魚漁船經營者或船

長，最遲於本船預定

考量實務上無法於國外港口

檢查貨櫃，而卸魚聲明書已

有填寫貨櫃運送抵達地及通

關日期等資訊，得以掌握漁

獲物流向，爰修正第四項規

定，僅運送至國內港口者應

通報。餘未修正。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183 期  20180926  農業環保篇 

 

  



 
 

卸魚日前三日。 

三、運搬船卸魚：秋刀魚

漁船經營者，最遲於

運搬船預定卸魚日前

三日。 

四、運搬船卸魚後裝櫃交

貨櫃船運送：秋刀魚

漁船經營者，最遲於

運搬船預定卸魚日前

三日。 
經主管機關許可卸魚

之漁船，得於許可卸魚日

或其後三日內，從事卸魚

。 

未於前項所定期限內

卸魚者，秋刀魚漁船之經

營者或船長應於卸魚前申

請變更卸魚日期，並經主

管機關同意變更後始得卸

魚。 

秋刀魚漁船於國外港

口卸下之漁獲物由貨櫃船

運送至國內港口者，秋刀

魚漁船經營者最遲應於貨

櫃船到港前三日，通知主

管機關貨櫃船到港時間及

港口名稱。 

漁船當年度作業結束

後，始得依第一項規定申

請自漁區航行至大陸地區

港口卸魚，且不得自大陸

地區裝載任何物品。 

卸魚日前三日。 

三、運搬船卸魚：秋刀魚

漁船經營者，最遲於

運搬船預定卸魚日前

三日。 

四、運搬船卸魚後裝櫃交

貨櫃船運送：秋刀魚

漁船經營者，最遲於

運搬船預定卸魚日前

三日。 
經主管機關許可卸魚

之漁船，得於許可卸魚日

或其後三日內，從事卸魚

。 

未於前項所定期限內

卸魚者，秋刀魚漁船之經

營者或船長應於卸魚前申

請變更卸魚日期，並經主

管機關同意變更後始得卸

魚。 

秋刀魚漁船於國外港

口卸下之漁獲物由貨櫃船

運送至其他港口者，秋刀

魚漁船經營者最遲應於貨

櫃船到港前三日，通知主

管機關貨櫃船到港時間及

港口名稱。 

漁船當年度作業結束

後，始得依第一項規定申

請自漁區航行至大陸地區

港口卸魚，且不得自大陸

地區裝載任何物品。 

第四十條  經主管機關、漁

業合作國或國際漁業組織

指派觀察員隨船者，漁船

經營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於漁船預定進港或出

港七個工作日前，以

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二、依主管機關通知之時

間及地點，接載觀察

員上船或送返港口。 

三、提供觀察員相當於幹

第四十條  經主管機關指派

觀察員隨船者，漁船經營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於漁船預定進港或出

港七日前，以書面通

知主管機關。 

二、依主管機關通知之時

間及地點，接載觀察

員上船或送返港口。 

三、提供觀察員相當於幹

部船員之生活照顧，

一、 依據現行國際漁業組織

規定，漁船上觀察員得

由國際漁業組織或漁業

合作國指派，爰增訂漁

業合作國或國際漁業組

織所指派之觀察員隨船

時，漁船經營者亦應依

本條規定辦理，爰修正

序文。 

二、 考量漁船進出港會因船

席等因素安排，而有所

變動，為增加作業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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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船員之生活照顧，

包括膳食、住宿、衛

生設備及醫療。 

四、指示船長及船員，應

配合及協助觀察員執

行任務所需之相關事

項。 

包括膳食、住宿、衛

生設備及醫療。 

四、指示船長及船員，應

配合及協助觀察員執

行任務所需之相關事

項。 

，爰修正第一款規定。 

第四十一條  經主管機關、

漁業合作國或國際漁業組

織指派觀察員隨船者，漁

船船長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參加主管機關辦理之

航前講習。 

二、向觀察員說明漁船之

作息方式、安全維護

及漁船設施。 

三、應配合及協助觀察員

執行任務，就有關觀

察任務事項所為之詢

問，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四、不得干擾、威脅或行

賄觀察員。 

五、提供觀察員船上生活

與執行任務所需之空

間、設備及資料。 

六、要求船員應遵守前三

款規定。 

七、簽署觀察員作成之紀

錄；對紀錄內容有不

同意見時，得註記其

意見。 

八、確保觀察員安全，漁

船遇有緊急危難時，

應予特別照護及給予

避難協助。 

第四十一條  經主管機關指

派觀察員隨船者，漁船船

長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參加主管機關辦理之

航前講習。 

二、向觀察員說明漁船之

作息方式、安全維護

及漁船設施。 

三、應配合及協助觀察員

執行任務，就有關觀

察任務事項所為之詢

問，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四、不得干擾、威脅或行

賄觀察員。 

五、提供觀察員船上生活

與執行任務所需之空

間、設備及資料。 

六、要求船員應遵守前三

款規定。 

七、簽署觀察員作成之紀

錄；對紀錄內容有不

同意見時，得註記其

意見。 

八、確保觀察員安全，漁

船遇有緊急危難時，

應予特別照護及給予

避難協助。 

依據現行國際漁業組織規定

，漁船上觀察員得由國際漁

業組織或漁業合作國指派，

爰增訂漁業合作國或國際漁

業組織所指派之觀察員隨船

時，漁船船長亦應依本條規

定辦理，爰修正序文，其餘

未修正。 

 

第四十五條  漁船自列為高

風險漁船之日起，一年內

未有違規情事者，解除高

風險漁船管理措施。 

第四十五條  漁船自列為高

風險漁船之日起，連續一

年內未有違規情事者，解

除高風險漁船管理措施。 

本條規定係指漁船列為高風

險漁船一年內若未有違規情

事者，解除高風險漁船管理

措施，爰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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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船
赴
北
太
平
洋
從
事
秋
刀
魚
漁
撈
作
業
管
理
辦
法
第
五
條
附
件
二
赴
北
太
平
洋
捕
撈
秋
刀
魚
之
漁
船
申
請
書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二
 赴

北
太
平
洋
捕
撈
秋
刀
魚
之
漁
船
申
請
書

 
 

中
文
船
名

 
 

魚
艙
容
積
(
m3
)
 

 

英
文
船
名

 
  
  
 
  
  
  

冷
凍
類
型
 

 

統
一
編
號

(
CT

編
號
) 

 
冷
凍
庫
數
目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冷
凍

功
率

(
船

舶
每

天

得
冷
凍
之
噸
數

)
 

 

I
MO
 號

碼
 

 

船
舶

通
訊

設
備

(
如

衛

星
電
話
廠
牌
、
型
號
及

號
碼
) 

 

前
船
名
 

(
中
英
文
/
如
適
用
) 

 
船
舶
特
徵
(
如
適
用

)
 

 

註
冊
港
口

 
 

V
MS

廠
牌
 

 

前
船
籍
國

 

(
中
英
文
/
如
適
用
) 

 
V
MS

型
號
 

 

船
舶
類
型

 
 

(
IS
SC
F
V
代
碼

)
 

漁
船
請
填

LI
F
T 

NE
T
TE
RS
(
NB
) 

運
搬
船
請
填

F
IS
H 

CA
R
RI
ER
S
 (
FO
)
 

V
MS

識
別
碼
  
 

 

漁
法
類
型

 
 

(
IS
SC
F
G
代
碼

)
 

漁
船
請
填

LI
F
T 

NE
T
(L
NB
)
 

運
搬
船
請
填

N
/A
 

漁
獲

加
工

類
型

(
如

適

用
) 

 

建
造
時
間

(
MM
/ 
YY
YY
)
  

電
子

設
備

 
(
如

無
線

電
、
聲
納
探
測
器
、
雷

達
等
) 

 

建
造
地
點

 
  

 
漁
業
人
中
文
名

 
 

正
常
船
員
編
制
人
數

 
 

漁
業
人
英
文
名

 
 

船
舶
全
長

(
LO
A,
m
) 

 

漁
業
人
中
文
地
址

 
 

舯
部
模
深

(
Mo
ld
e
d 

D
ep
th
,
m)

 

 

漁
業
人
英
文
地
址

 
 

船
舶

船
寬

(
船

舶
最

寬

處
m
) 

 

漁
業
人
連
絡
電
話

 
 

總
噸
數
 (
GT
)
 

 

船
長
中
文
名
 

 

主
引
擎
馬
力

(H
P)
 

 

船
長
英
文
名
 

 
 

水
上
行
動
業
務
識
別
碼
 

 

船
長
國
籍
 

 

附
件
二
 
赴
北
太
平
洋
捕
撈
秋
刀
魚
之
漁
船
申
請
書

 
 

中
文
船
名
 

 
魚
艙
容
積
(m
3
) 

 

英
文
船
名
 
  
 
  
  
 
 
  

冷
凍
類
型
 

 

統
一
編
號
(
CT

編
號

) 
 

冷
凍
庫
數
目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冷
凍

功
率

(
船

舶
每

天

得
冷
凍
之
噸
數
) 

 

I
MO
 
號
碼
 

 

船
舶

通
訊

設
備

(
如

衛

星
電
話
廠
牌
、
型
號
及

號
碼
) 

 

前
船
名
 

(
中
英
文
/如

適
用

) 
 

船
舶
特
徵
(如

適
用
) 

 

註
冊
港
口
 

 
V
MS

廠
牌
 

 

前
船
籍
國
 

(
中
英
文
/如

適
用

) 
 

V
MS

型
號
 

 

船
舶
類
型
 
 

(
IS
S
CF
V
代
碼
) 

漁
船
請
填

L
IF
T
 

NE
TT
E
RS
(N
B
) 

運
搬
船
請
填

FI
SH
 

CA
RR
I
ER
S 
(
FO
)
 

V
MS

識
別
碼
  
 

 

漁
法
類
型
 
 

(
IS
S
CF
G
代
碼
) 

漁
船
請
填

L
IF
T
 

NE
T(
L
NB
) 

運
搬
船
請
填

N/
A 

漁
獲

加
工

類
型

(
如

適

用
)
 

 

建
造
時
間
(
MM
/
 Y
Y
YY
)
  

電
子

設
備

 
(
如

無
線

電
、
聲
納
探
測
器
、
雷

達
等
) 

 

建
造
地
點
 
  

 
漁
業
人
中
文
名
 

 

正
常
船
員
編
制
人
數

 
 

漁
業
人
英
文
名
 

 

船
舶
全
長
(
LO
A
,m
)
 

 

漁
業
人
中
文
地
址
 

 

舯
部
模
深
(
Mo
l
de
d 

D
ep
t
h,
m)
 

 

漁
業
人
英
文
地
址
 

 

船
舶

船
寬

(
船

舶
最

寬

處
m
) 

 

漁
業
人
連
絡
電
話
 

 

總
噸
數
 (
G
T)
 

 

船
長
中
文
名
 

 

主
引
擎
馬
力
(H
P)

 

 

船
長
英
文
名
 
 

 

 
 

船
長
國
籍
 

 

北
太
平
洋
漁
業
委
員
會
之
「
船

舶
註
冊
養
護
管
理
措
施
」
新
增

提
報

「
水

上
行

動
業

務
識

別

碼
」
欄
位
，
爰
配
合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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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船
赴
北
太
平
洋
從
事
秋
刀
魚
漁
撈
作
業
管
理
辦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附
件
四
運
搬
船
從
事
轉
載
應
檢
具
資
料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四
 運

搬
船
從
事
轉
載
應
檢
具
資
料

 

 
 

我
國
籍
運
搬
船

 
非
我
國
籍
運
搬
船
 

1 
船
舶
國
籍
證
書
影
本

 
 

○
 

2 
船
名
及
統
一
編
號

 
 

○
 

3 
歷
次
登
記
之
船
名

 
 

○
 

4 
歷
次
登
記
之
船
籍
國
 

 
○

 

5 
歷
次
登
記
之
船
舶
詳
細
資
料

 
 

○
 

6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

 

7 
IM
O
船
舶
識
別
號
碼
 

 
○

 

8 
船
隻
類
型
、
長
度
、
總
噸
數
（

GT
）
及
承

載
容
量

 

 
○

 

9 
船
舶
所
有
人
及
經
營
者
之
名
稱
和
地
址
 

 
○

 

10
 

船
舶
所
有
人
及
經
營
者
之
公
司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影
本

 

 
○

 

11
 

船
位
回
報
器
識
別
碼
及
船
位
抽
取
同
意
書

 
 

○
 

12
 

船
上
衛
星
電
話
及
傳
真
號
碼

 
○

 
○

 

13
 

預
定
轉
載
期
間

 
○

 
○

 

14
 

航
線
圖

 
○

 
○

 

15
 

運
搬
計
畫
，
應
包
含
預
訂
轉
載
之
秋
刀
魚

漁
船
名
單
及
秋
刀
魚
漁
船
明
細
資
料
；
預

訂
轉
載
期
間
；
預
訂
轉
載
地
點

(海
上
轉

載
，
應
註
明
海
域
；
港
內
轉
載
，
應
註
明

港
口

) 

○
 

○
 

 

附
件
四
 
運
搬
船
從
事
轉
載
應
檢
具
資
料

 

 
 

我
國
籍
運
搬
船
 

非
我
國
籍
運
搬
船
 

1 
船
舶
國
籍
證
書
影
本

 
 

○
 

2 
船
名
及
統
一
編
號

 
 

○
 

3 
歷
次
登
記
之
船
名

 
 

○
 

4 
歷
次
登
記
之
船
籍
國
 

 
○

 

5 
歷
次
登
記
之
船
舶
詳
細
資
料

 
 

○
 

6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

 

7 
I
MO

船
舶
識
別
號
碼

 
 

○
 

8 
船
隻
類
型
、
長
度
、
總
噸
數
（
GT
）
及
承

載
容
量
 

 
○

 

9 
船
舶
所
有
人
及
經
營
者
之
名
稱
和
地
址
 

 
○

 

10
 

船
舶
所
有
人
及
經
營
者
之
公
司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影
本

 

 
○

 

11
 

船
上
衛
星
電
話
及
傳
真
號
碼

 
○

 
○

 

12
 

預
定
轉
載
期
間

 
○

 
○

 

13
 

航
線
圖
 

○
 

○
 

14
 

運
搬
計
畫
，
應
包
含
預
訂
轉
載
之
秋
刀
魚

漁
船
名
單
及
秋
刀
魚
漁
船
明
細
資
料
；
預

訂
轉
載
期
間
；
預
訂
轉
載
地
點

(海
上
轉

載
，
應
註
明
海
域
；
港
內
轉
載
，
應
註
明

港
口
) 

○
 

○
 

 

配
合

第
二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
為
掌
握
轉
載
秋
刀
魚
漁
船
漁

獲
物

之
非

我
國

籍
運

搬
船

之

動
態
，
避
免
其
涉
及
非
法
、
未

報
告

及
不

受
規

範
漁

業
行

為

，
規
定
非
我
國
籍
運
搬
船
應
裝

設
船

位
回

報
器

並
同

意
回

報

船
位
，
爰
修
正
本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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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船
赴
北
太
平
洋
從
事
秋
刀
魚
漁
撈
作
業
管
理
辦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附
件
五
轉
載
漁
獲
申
報
表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五
 轉

載
漁
獲
申
報
表

  
 
  
  
  
 
  
  
 
  
  
 
  
 □

秋
刀
魚
漁
船
申
報
□
運
搬
船
申
報
 

*
加
工
船
及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應
另
提
供
船
位
回
報
器
識
別
碼
及
船
位
抽
取
同
意
書
。

 

*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者
，
請
於
表
格
中
分
別
填
入
加
工
船
及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之

船
名
等
相
關
資
料
。

 

*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或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後
，
請
依
本
辦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提
交
轉

載
漁
獲
確
認
書
，
且
應
依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
自
完
成
銷
售
六
十
日
內
，
將
銷
售
資
料
報
送
主
管
機
關
。

 

 經
營
者
或
船
長
簽
名
：

  
 

 
 

 

公
司
名
稱
：

 

負
 
責

 
人
：
 

 
 

 
 

 
（
簽
章
）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秋
刀
魚
漁
船
 

□
運
搬
船

 

□
加
工
船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船
名
及
國
籍

 
 

 
 

統
一
編
號

 
CT
  
  
-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總
噸
數

 
 

 
 

預
定
轉
載
日
期
 

  
 年

  
月
  
 
日
 

預
定
轉
載
港
口

/地
點

(
海
上
請
填
經
緯
度

)
 

 

預
定
轉
載
數
量
 

 
(公

斤
/公

噸
)
／
 

(箱
) 

留
艙
量

 
 

(公
斤
/公

噸
)
／
 

(箱
) 

本
次
轉
載

 

漁
獲
物
之
 

捕
撈
作
業
期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漁
獲
預
定
卸
售
地

 
 

附
件
五
 轉

載
漁
獲
申
報
表

  
  
  
 
  
 
  
  
 
  
 
  
  
 
□
秋
刀
魚
漁
船
申
報
□
運
搬
船
申
報
 

*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者
，
請
於
表
格
中
分
別
填
入
加
工
船
及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之

船
名
等
相
關
資
料
。

 

*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或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後
，
請
依
本
辦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提
交
轉

載
漁
獲
確
認
書
，
且
應
依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
自
完
成
銷
售
六
十
日
內
，
將
銷
售
資
料
報
送
主
管
機
關
。

 

 
經
營
者
或
船
長
簽
名
：

  
 

 
 

 

公
司
名
稱
：

 

負
 
責
 人

：
 

 
 

 
 

 
（
簽
章
）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秋
刀
魚
漁
船
 

□
運
搬
船

 

□
加
工
船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船
名
及
國
籍

 
 

 
 

統
一
編
號
 

C
T 
 
  
-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總
噸
數

 
 

 
 

預
定
轉
載
日
期

 
 
  
年
 
 月

  
 
日
 

預
定
轉
載
港
口
/地

點

(
海
上
請
填
經
緯
度
) 

 

預
定
轉
載
數
量

 
 

(公
斤
/公

噸
)／

 
(箱

) 

本
次
轉
載
 

漁
獲
物
之
 

捕
撈
作
業
期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漁
獲
預
定
卸
售
地

 
 

一
、
為
即
時
核
對
秋
刀
魚
漁
船

所
捕
漁
獲
量
，
爰
新
增
留

艙
量
欄
位
。

 

二
、
配
合
第
二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
為
掌
握
轉
載
秋
刀
魚

漁
船

漁
獲

物
加

工
船

及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之

動
態

，
避

免
其

涉
及

非

法
、
未
報
告
及
不
受
規
範

漁
業
行
為
，
規
定
該
等
船

舶
應

裝
設

船
位

回
報

器

並
同
意
回
報
船
位
，
爰
修

正
本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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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船
赴
北
太
平
洋
從
事
秋
刀
魚
漁
撈
作
業
管
理
辦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附
件
六
轉
載
漁
獲
物
確
認
書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六

 
轉
載
漁
獲
物
確
認
書
  
  
  
  
 
  
  
 
  
□
秋
刀
魚
漁
船
提
報
□
運
搬
船
提
報
 

Th
e 

R
ee

fe
r 

C
ar

ri
er

 Is
 N

o
t 

O
f 

La
w

fu
l R

es
p

o
n

si
b

ili
ty

 W
it

h
 T

h
is

 T
/S

 F
o

rm
. 

備
註

R
EM

A
R

K
：

  

1
. 
平
均
重
量
係
抽
樣
過
磅
，
重
量
以
毛
重
約
略
估
計
。

Ea
ch

 lo
t 

is
 e

st
im

at
ed

 b
y 

sp
o

t 
ch

ec
ki

n
g 

in
 g

ro
ss

 w
t.

 
 

2
. 
貨
物
之
實
際
重
量
及
件
數
以
卸
貨
港
理
貨
為
準
，
雙
方
不
得
有
異
。

Th
e 

ac
tu

al
 t

o
n

n
ag

e 
an

d
 q

u
an

ti
ty

 o
f 

ea
ch

 lo
t 

w
ill

 b
e 

co
n

fi
rm

ed
 a

t 
th

e 

d
is

ch
ar

gi
n

g 
p

o
rt

, b
o

th
 s

id
es

 m
u

st
 b

e 
o

b
lig

at
ed

 w
it

h
o

u
t 

d
is

p
u

te
. 

 
3

. 
運
搬
船
之
冷
凍
艙
溫
保
持
低
於

-2
0℃

 T
h

e 
te

m
p

 in
 e

ac
h

 h
o

ld
 o

f 
th

e 
ca

rr
ie

r 
to

 b
e 

ke
p

t 
lo

w
er

 t
h

an
 -

2
0
℃

. 
 

4
.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者
，
請
於
表
格
中
分
別
填
入
加
工
船
及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之
船
名
等
相
關
資
料
。

 

5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
或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後
，
請
依
本
辦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
自
完
成
銷
售
六
十
日
內
，
將

銷
售
資
料
報
送
主
管
機
關
。

 
秋
刀
魚
漁
船
船
長
姓
名

 

Fi
sh
in
g 
ve
ss
el
 c
ap
ta

in
 

 
運
搬
船
/加

工
船
船
長
簽
名

Re
ef
er
 

ca
rr
ie
r/
 F
is
h 
pr
oc
es
si
ng
 v
es
se
l 

ca
pt
ai
n 

 

 

 
秋
刀
魚
漁
船

  

Fi
sh

in
g 

ve
ss

el
 

□
運
搬
船

R
ee

fe
r 

ve
ss

el
 

□
加
工
船

 

Fi
sh

 p
ro

ce
ss

in
g 

ve
ss

el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船
名
及
國
籍

 

N
am

e 
an

d
 f

la
g 

st
at

e
 

 
 

 

統
一
編
號

 

R
eg

is
tr

at
io

n
 N

u
m

b
e

r 
C

T 
  

 
━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C
al

l s
ig

n
 

 
 

 

IM
O

 號
碼

 
 

 
 

轉
載
開
始
日
期
與
時
間

 

St
ar

t 
d

at
e 

an
d

 t
im

e 
 

 
轉
載
開
始
港
口

/ 

經
緯
度

(至
0.

1
度

) 

 
 

St
at

 p
o

si
ti

o
n

 (
1/

1
0

) 

 

轉
載
結
束
日
期
與
時
間

 

En
d

 d
at

e 
an

d
 t

im
e 

 

 
轉
載
結
束
港
口

/ 

經
緯
度

(至
0.

1
度

) 

 
 

En
d

 p
o

si
ti

o
n

 (
1/

1
0

) 

 

本
次
轉
載
漁
獲
物
之
捕
撈
作
業
期
間

  

o
p

er
at

io
n

 p
er

io
d

 f
o

r 
th

e 
cu

rr
e

n
t 

p
ro

d
u

ct
 t

o
 b

e 
 

tr
an

ss
h

ip
p

ed
 

 

運
搬
船
目
的
港

D
es

ti
n

at
io

n
 p

o
rt

 o
f 

re
ef

er
 v

es
se

l 
 

預
定
卸
魚
港
口

 

Es
ti

m
at

ed
 la

n
d

in
g 

p
o

rt
 

 
預
定
卸
魚
日
期

 

Es
ti

m
at

ed
 la

n
d

in
g 

d
at

e
 

 

秋
刀
魚

 

規
格

 

Fr
o

ze
n

 s
au

ry
 s

iz
e

 

箱
數

 

Q
u

an
ti

ty
 

平
均
重
量

kg
 

A
V

G
 w

ei
gh

t 

總
重
量

kg
 

To
ta

l w
ei

gh
t 

溫
度

 

(-
℃

) 

特
大

(6
尾
以
下

/k
g)

 
 

 
 

 

一
號

(7
-9

尾
/k

g)
 

 
 

 
 

二
號

(1
0

-1
2
尾

/k
g)

 
 

 
 

 

三
號

(1
3

-1
5
尾

/k
g)

 
 

 
 

 

四
號

(1
6

-1
8
尾

/k
g)

 
 

 
 

 

五
號

(1
9
尾
以
上

/k
g)

 
 

 
 

 

 
 其

他
 o

th
er

 
 

 
 

 

總
箱
數

To
ta

l C
TN

/B
LK

 
 

總
重
量

(k
g)

To
ta

l w
ei

gh
t 

 
 

轉
載
後
漁
船
剩
餘
魚
貨
量

(k
g)

 R
em

ai
n

in
g 

C
at

ch
 o

n
b

o
ar

d
 t

h
e 

V
es

se
l 

 
 

魚
貨
所
在
之
運
搬
船
船
艙
編
號

P
ro

d
u

ct
 s

to
ra

ge
 c

o
m

p
ar

tm
e

n
t 

in
 r

e
ef

er
 v

es
se

l 
 

附
件
六
 
轉
載
漁
獲
物
確
認
書

 
  
 
  
  
 
  
 
  
  
□
秋
刀
魚
漁
船
提
報
□
運
搬
船
提
報
 

Th
e 

R
ee

fe
r 

C
ar

ri
er

 Is
 N

o
t 

O
f 

La
w

fu
l R

es
p

o
n

si
b

ili
ty

 W
it

h
 T

h
is

 T
/S

 F
o

rm
. 

備
註

R
EM

A
R

K
：

  

1
. 
平
均
重
量
係
抽
樣
過
磅
，
重
量
以
毛
重
約
略
估
計
。

Ea
ch

 lo
t 

is
 e

st
im

at
ed

 b
y 

sp
o

t 
ch

ec
ki

n
g 

in
 g

ro
ss

 w
t.

 
 

2
. 
貨
物
之
實
際
重
量
及
件
數
以
卸
貨
港
理
貨
為
準
，
雙
方
不
得
有
異
。

Th
e 

ac
tu

al
 t

o
n

n
ag

e 
an

d
 q

u
an

ti
ty

 o
f 

ea
ch

 lo
t 

w
ill

 b
e 

co
n

fi
rm

ed
 a

t 
th

e 

d
is

ch
ar

gi
n

g 
p

o
rt

, b
o

th
 s

id
es

 m
u

st
 b

e 
o

b
lig

at
ed

 w
it

h
o

u
t 

d
is

p
u

te
. 

 
3

. 
運
搬
船
之
冷
凍
艙
溫
保
持
低
於

-2
0℃

 T
h

e 
te

m
p

 in
 e

ac
h

 h
o

ld
 o

f 
th

e 
ca

rr
ie

r 
to

 b
e 

ke
p

t 
lo

w
er

 t
h

an
 -

2
0
℃

. 
 

4
.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者
，
請
於
表
格
中
分
別
填
入
加
工
船
及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之
船
名
等
相
關
資
料
。

 

5
.秋

刀
魚
漁
船
將
漁
獲
物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
或
轉
載
至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後
，
請
依
本
辦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
自
完
成
銷
售
六
十
日
內
，
將
銷

售
資
料
報
送
主
管
機
關
。

 
秋
刀
魚
漁
船
船
長
姓
名
 

Fi
s
hi
ng
 
ve
ss
e
l 
ca
p
ta
in
 

 
運
搬
船
/加

工
船
船
長
簽
名

Re
e
fe
r 

ca
rr
i
er
/ 
Fi
s
h 
pr
o
ce
ss
i
ng
 v
e
ss
el
 

ca
pt
a
in
 

 

 

 
秋
刀
魚
漁
船

  

Fi
sh

in
g 

ve
ss

el
 

□
運
搬
船

R
ee

fe
r 

ve
ss

el
 

□
加
工
船

 

Fi
sh

 p
ro

ce
ss

in
g 

ve
ss

el
 

加
工
船
附
屬
運
搬
船

 

船
名
及
國
籍

 

N
am

e 
an

d
 f

la
g 

st
at

e
 

 
 

 

統
一
編
號

 

R
eg

is
tr

at
io

n
 N

u
m

b
e

r 
C

T 
  

 
━

 
 

 

國
際
識
別
編
號

 

C
al

l s
ig

n
 

 
 

 

IM
O

 號
碼

 
 

 
 

轉
載
開
始
日
期
與
時
間

 

St
ar

t 
d

at
e 

an
d

 t
im

e 
 

 
轉
載
開
始
港
口

/ 

經
緯
度

(至
0.

1
度

) 

 
 

St
at

 p
o

si
ti

o
n

 (
1/

1
0

) 

 

轉
載
結
束
日
期
與
時
間

 

En
d

 d
at

e 
an

d
 t

im
e 

 

 
轉
載
結
束
港
口

/ 

經
緯
度

(至
0.

1
度

) 

 
 

En
d

 p
o

si
ti

o
n

 (
1/

1
0

) 

 

本
次
轉
載
漁
獲
物
之
捕
撈
作
業
期
間

  

o
p

er
at

io
n

 p
er

io
d

 f
o

r 
th

e 
cu

rr
e

n
t 

p
ro

d
u

ct
 t

o
 b

e 
 

tr
an

ss
h

ip
p

ed
 

 

運
搬
船
目
的
港

D
es

ti
n

at
io

n
 p

o
rt

 o
f 

re
ef

er
 v

es
se

l 
 

預
定
卸
魚
港
口

 

Es
ti

m
at

ed
 la

n
d

in
g 

p
o

rt
 

 
預
定
卸
魚
日
期

 

Es
ti

m
at

ed
 la

n
d

in
g 

d
at

e
 

 

秋
刀
魚

 

規
格

 

Fr
o

ze
n

 s
au

ry
 s

iz
e

 

箱
數

 

Q
u

an
ti

ty
 

平
均
重
量

kg
 

A
V

G
 w

ei
gh

t 

總
重
量

kg
 

To
ta

l w
ei

gh
t 

溫
度

 

(-
℃

) 

特
大

(6
尾
以
下

/k
g)

 
 

 
 

 

一
號

(7
-9

尾
/k

g)
 

 
 

 
 

二
號

(1
0

-1
2
尾

/k
g)

 
 

 
 

 

三
號

(1
3

-1
5
尾

/k
g)

 
 

 
 

 

四
號

(1
6

-1
8
尾

/k
g)

 
 

 
 

 

五
號

(1
9
尾
以
上

/k
g)

 
 

 
 

 

 
 其

他
 o

th
er

 
 

 
 

 

總
箱
數

To
ta

l C
TN

/B
LK

 
 

總
重
量

(k
g)

To
ta

l w
ei

gh
t 

 
 

轉
載
後
漁
船
剩
餘
魚
貨
量

 R
em

ai
n

in
g 

C
at

ch
 o

n
b

o
ar

d
 t

h
e 

V
es

se
l 

 

魚
貨
所
在
之
船
艙
編
號

P
ro

d
u

ct
 s

to
ra

ge
 c

o
m

p
ar

tm
en

t 
in

 r
ee

fe
r 

ve
ss

el
 

 

一
、
為
統
一
定
義
轉
載
後
漁
船

剩
餘

魚
貨

量
要

填
報

之

重
量
單
位
，
爰
增
加
單
位

標
註
。

 

二
、
為
明
確
定
義
魚
貨
所
在
之

船
艙

係
指

運
搬

船
之

船

艙
，
爰
酌
修
文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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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船
赴
北
太
平
洋
從
事
秋
刀
魚
漁
撈
作
業
管
理
辦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附
件
七
遠
洋
漁
船
漁
獲
物
卸
魚
預
報
表

/聲
明
書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七

 
遠
洋
漁
船
漁
獲
物
卸
魚
預
報
表

/聲
明
書

 
漁
船
船
名
：

 
 
統
一
編
號
：

C
T 

 
- 

 
 

  

 
作
業
海
域
：

 
 
漁
獲
作
業
期
間
：

yy
y/

m
m

/d
d

 
 

 
起
，

 

至
 

  
yy

y/
m

m
/d

d
 

□
預
報
表

(以
下

1
、

2
、

3
欄
，
請
選
填

) 
□
聲
明
書

(以
下

4
、

5
、

6
欄
，
請
選
填

) 

1
 
□
本
船
進
港
卸
魚

 
  

 卸
魚
港
口
：

 

 
 
預
定
卸
魚
日
期
：

 

4
 
□
本
船
進
港
卸
魚

 
  

 卸
魚
港
口
：

 

 
 
卸
魚
起
始
日
期
：

 

 
 
卸
魚
結
束
日
期
：

 
2

 
□
委
託
運
搬
船

  
 

  
 卸

魚
港
口
：

 

 
 
運
搬
船
船
名
及
國
際
漁
業
組
織
編
號
：

 

 
 

 
  

 

 
 
預
定
卸
魚
日
期
：

 

5
 
□
委
託
運
搬
船

  
 

  
 卸

魚
港
口
：

 

 
 
運
搬
船
船
名
及
國
際
漁
業
組
織
編
號
：

 

 
  

 
 
卸
魚
起
始
日
期
：

 

 
 
卸
魚
結
束
日
期
：

 

3
 
□
本
船
或
運
搬
船
進
港
卸
魚
裝
冷
凍
貨
櫃

 

 
 
運
搬
船
船
名
：

 

 
 
卸
魚
交
貨
櫃
船
港
口
：

 
  

  
 

 
 
本
船
或
運
搬
船
預
定
卸
魚
日
期
：

 

 
 
貨
櫃
預
定
運
送
港
口
：

 

 
 
預
定
抵
達
運
送
港
口
日
期
：

 

6
 
□
本
船
或
運
搬
船
進
港
卸
魚
裝
冷
凍
貨
櫃

 

 
 
運
搬
船
船
名
：

 

 
 
卸
魚
交
貨
櫃
船
港
口
：

 

 
 
本
船
或
運
搬
船
卸
魚
日
期
：

 

 
 
貨
櫃
運
送
抵
達
地
：

 

 
 
貨
櫃
通
關
日
期
：

 

規
格

 
箱
數

 
平
均
重
量

 
總
重
量

 
總
留
艙
量

(k
g)

 

特
大

(6
尾
以
下

/k
g)

 
 

 
 

 

一
號

(7
-9

尾
/k

g)
 

 
 

 

二
號

(1
0

-1
2
尾

/k
g)

 
 

 
 

三
號

(1
3

-1
5
尾

/k
g)

 
 

 
 

四
號

(1
6

-1
8
尾

/k
g)

 
 

 
 

五
號

(1
9
尾
以

/k
g)

 
 

 
 

其
他

 
 

 
 

(請
填
寫
公
斤

) 
  

 
  

 
  

 
  

  
 

 
  

 
  

 
  

 
  

 
 
總
計

 
  

  
 

 
  

 
  

 
  

 
  

 
公
斤

 

備
註

 

□
委
託
代
理
商
銷
售
，
代
理
商
名
稱
及
電
話
：

 

□
先
行
入
庫
，
冷
凍
庫
廠
場
名
稱
及
電
話
：

 

□
加
工
廠
，
名
稱
及
電
話
：

 

□
魚
市
場
銷
售
：

 

□
自
行
銷
售
：

 

□
其
他

(請
敘
述

)：
 

表
單
填
寫
一
式
二
份
，
一
份
交
船
方
收
執
，
一
份
送
漁
業
署
收
執
。

 

經
營
者
或
船
長
簽
署

: 
 

 
  

 
  

 
 

 
  

 
  

 
  

 
  

 
  

 
  

 
  

  
 

 
  

 
 
連
絡
電
話
：

 

  
 

 
  

 
  

 
  

 提
交
日
期
：

  
 

 
  

 
  

 
年

 
  

 
  

 
  

 
月

  
 

 
  

 
  
日
  

附
件
七

 
遠
洋
漁
船
漁
獲
物
卸
魚
預
報
表

/聲
明
書

 
漁
船
船
名
：

 
 
統
一
編
號
：

C
T 

 
- 

 
 

  

 
作
業
海
域
：

 
 
漁
獲
作
業
期
間
：

yy
y/

m
m

/d
d

 
 

 
起
，

 

至
 

  
yy

y/
m

m
/d

d
 

□
預
報
表

(以
下

1
、

2
、

3
欄
，
請
選
填

) 
□
聲
明
書

(以
下

4
、

5
、

6
欄
，
請
選
填

) 

1
 
□
本
船
進
港
卸
魚

 
  

 卸
魚
港
口
：

 

 
 
預
定
卸
魚
日
期
：

 

4
 
□
本
船
進
港
卸
魚

 
  

 卸
魚
港
口
：

 

 
 
卸
魚
起
始
日
期
：

 

 
 
卸
魚
結
束
日
期
：

 
2

 
□
委
託
運
搬
船

  
 

  
 
卸
魚
港
口
：

 

 
 
運
搬
船
船
名
及
國
際
漁
業
組
織
編
號
：

 

 
 

 
  

 

 
 
預
定
卸
魚
日
期
：

 

5
 
□
委
託
運
搬
船

  
 

  
 卸

魚
港
口
：

 

 
 
運
搬
船
船
名
及
國
際
漁
業
組
織
編
號
：

 

 
  

 
 
卸
魚
起
始
日
期
：

 

 
 
卸
魚
結
束
日
期
：

 

3
 
□
本
船
或
運
搬
船
進
港
卸
魚
裝
冷
凍
貨
櫃

 

 
 
運
搬
船
船
名
：

 

 
 
卸
魚
交
貨
櫃
船
港
口
：

 
  

  
 

 
 
預
定
卸
魚
日
期
：

 

 
 
預
定
運
送
港
口
：

 

 
 
預
定
抵
達
運
送
港
口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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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船
或
運
搬
船
進
港
卸
魚
裝
冷
凍
貨
櫃

 

 
 
運
搬
船
船
名
：

 

 
 
卸
魚
交
貨
櫃
船
港
口
：

 

 
 
貨
櫃
起
岸
港
口
：

 

 
 
貨
櫃
船
進
港
日
期
：

 

 
 
貨
櫃
通
關
日
期
：

 

規
格

 
箱
數

 
平
均
重
量

 
總
重
量

 
留
艙
量

 

特
大

(6
尾
以
下

/k
g)

 
 

 
 

 

一
號

(7
-9

尾
/k

g)
 

 
 

 
 

二
號

(1
0

-1
2
尾

/k
g)

 
 

 
 

 

三
號

(1
3

-1
5
尾

/k
g)

 
 

 
 

 

四
號

(1
6

-1
8
尾

/k
g)

 
 

 
 

 

五
號

(1
9
尾
以

/k
g)

 
 

 
 

 

其
他

 
 

 
 

 

(請
填
寫
公
斤

) 
  

 
  

 
  

 
  

  
 

 
  

 
  

 
  

 
  

 
  

 
  

 
  

  
 

 
  

總
計

  
 

  
 

  
 

  
 

  
  

 
 

 
公
斤

 

備
註

 

□
委
託
代
理
商
銷
售
，
代
理
商
名
稱
及
電
話
：

 

□
先
行
入
庫
，
冷
凍
庫
廠
場
名
稱
及
電
話
：

 

□
加
工
廠
，
名
稱
及
電
話
：

 

□
魚
市
場
銷
售
：

 

□
自
行
銷
售
：

 

□
其
他

(請
敘
述

)：
 

表
單
填
寫
一
式
二
份
，
一
份
交
船
方
收
執
，
一
份
送
漁
業
署
收
執
。

 

經
營
者
或
船
長
簽
署

: 
 

 
  

 
  

 
 

 
  

 
  

 
  

 
  

 
  

 
  

 
  

  
 

 
  

 
 
連
絡
電
話
：

 

 
 

 
 
 
 
 
 
 
 
 
 
 
 
提
交
日
期
：

 
 
 
 
 
 
 
 
 
 
年

 
 
 
 
 
 
 
 
 
 
月

 
 
 
 
 
 
 
 
 
日

 

一
、
文
字
酌
修
，
以
使
填
寫
內

容
更
明
確
。

 

二
、

考
量

業
者

實
際

作
業

情

形
，
修
正
留
艙
量
填
寫
方

式
，

僅
需

填
寫

總
留

艙

量
；
另
增
訂
重
量
單
位
，

以
資
明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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